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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

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文件

桂发改价费〔2026〕26号

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关于报送 2024年垃圾焚烧发电项目
垃圾处理量相关材料的通知

各市发展改革委，广西电网有限责任公司、广西能源股份有限

公司、百色电力有限责任公司，各相关垃圾焚烧发电企业：

根据《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完善垃圾焚烧发电价格政策的

通知》（发改价格〔 〕 号）、《广西壮族自治区物价

局关于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垃圾处理量核实工作有关问题的通

知》（桂价格〔 〕 号）有关规定，为做好 年我区

垃圾焚烧项目垃圾处理量核实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请列入享受垃圾发电价格补贴的垃圾焚烧发电厂名单

（附件 ）的各垃圾焚烧发电企业将申请核定上网电量的文件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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垃圾处理量相关情况表（附件 ）、垃圾处理量及上网电量明

细表（附件 ），以及电网公司电费结算单、垃圾处理费银行

转账单的扫描件、相关发票、垃圾处理合同等相关材料，于

年 月 日前发送至邮箱 ，无需邮寄纸质材

料。所有相关材料须逐页加盖公章并盖骑缝章，其中《垃圾焚

烧发电企业垃圾处理量相关情况表》须经当地负责垃圾处理量

核定工作的市政部门或环卫部门等职能部门确认盖章。我委负

责核定公布执行国家垃圾焚烧发电标杆上网电价的上网电量。

二、垃圾焚烧发电企业因未及时报送材料或报送的材料不

符合要求，导致无法及时核定并公布垃圾处理量及上网电量情

况的，其全部上网电量暂按我区燃煤发电机组平均基准上网电

价 元千瓦时标准执行，待核实公布后再据实调整。

三、请各地价格主管部门、电网企业负责及时通知当地垃

圾焚烧发电企业，协助做好相关申报核定工作。未尽事宜，请

及时与我委（价费管理处）联系，联系电话： － 。

附件： .享受垃圾发电价格补贴的垃圾焚烧发电厂名单

.垃圾焚烧发电企业垃圾处理量相关情况表

.垃圾处理量及上网电量明细表

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2026年 1月 15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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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2026年 1月 15日印发


